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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立法和法律制度建设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自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后，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改革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陆续颁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2015 年）、《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6 年）、《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9 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

代理机制试点方案》（2022 年）等重要规范性文件，持续推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制度实践。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

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初步形成了中国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的顶层设计。2023 年 9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国有资产法”纳入本届人大立法计

划，作为“国有资产”四大类别之一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步入法制化建设轨道。为此，本期设此专题，对

中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综合立法原则和模式，以及可资借鉴的美国公共土地资源管理法治

经验开展主题研讨。
——杜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法治化构造

黄锡生，  毕　芬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是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重点。从基本属性、资源利用和表现形式三个方面

廓清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内涵是建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的逻辑起点。在宏观层面，公权力规制失

范与私权利保障失衡是阻滞自然资源资产实现有偿使用的主要原因。在实践层面，价值核算体系混乱、使用

范围模糊、使用方式粗放是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走向法治化道路的现实动因。以法治维度构造自然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应以“公权管制”与“私权自治”为中心，准确释明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概念；明确

允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共享机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

规则，为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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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for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HUANG Xisheng， BI Fen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is  the  focus  of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basic  attribute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nifestation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which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paid use of na-

tural resource assets. At the macro level, the lack of regula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imbal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In pract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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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ion of the value accounting system, the vagueness of the scope of use and the extensive way of use are the real

reasons for promoting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regula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au-

tonomy of private rights” as the center, and accurately explain the legal concept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In addi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pecify the scop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that are allowed to be used with compensation,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sharing profits derived from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and improve the procedural rules for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in order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a-

tional owners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natural  resources;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paid use; blending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一、问题的提出

为减轻资源问题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中国

探索建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自然资源所

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置”的方式，实现在自然资

源归国家所有的状态下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有偿取

得。历经多年实践，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存在的

问题愈发明显：一方面，行政权在自然资源领域的

异化扩张[1]49，导致大量自然资源被“无偿划拨”或

“低价贱卖”，资源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配置自然资源存在先天缺陷，面向市场的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所造成的资源破坏问题亦

无法避免。

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

断的提出，为实现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资产转换以

及化自然财富为经济财富提供了一种制度可能。

即自然资源资产作为自然资源外化的经济利益载

体，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或为妥适解决自

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所面临现实困境的重要途径。

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由“制度改革”转向“法治创新”的条件逐

步成熟。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这为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制度提供了政策契机 [2]。随后，自然资源部的组

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

革等为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完备了前

置条件。2022年 5月，自然资源部在《关于加强自

然资源法治建设的通知》中提出，要在多目标平衡

下促进自然资源立法高质量发展，推进自然资源资

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立法研

究，促进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3]。推动自然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走向法治化轨道势在必行。

从法治维度建立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

用制度，既有利于从宏观层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法律制度，确保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有法可

依，亦有助于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和

自然资源节约保护与利用效能的大幅提升。申言

之，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一是应廓清

“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内涵，为制度构建夯牢理

论根基；二是为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应明确允

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产的具体范围，以达到规

制自然资源领域公权滥用和规范自然资源资产使

用者权利行使的制度目标；三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的收益分配机制，体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对社会功能的具体映射；四是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的过程性规则，确保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过程的顺利进行。 

二、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

内涵廓清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归属于国家所有，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①。即法律层面已基本确立自然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有法可依。

例如，中国自然资源单行法所规定的通过支付土地

出让金取得土地资源使用权、支付水资源费获得取

水权等，均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在不同自然资

源领域的具体实现。而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作

为对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深化改革，当前仍处

于以政策性文件作为支撑依据的起步阶段，其基本

概念、制度逻辑与具体规则相对模糊。廓清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基本内涵，关键在于区分自然资

源与自然资源资产之间存在的辩证耦合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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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应以何种逻辑展开以

更好地实现其制度目标。 

（ 一 ） 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厘定

自然资源是自然资源资产的上位概念，自然资

源资产在未被开发利用前毋庸置疑地归属于自然

资源范畴，而经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自然资

源资产则较难再次回归其作为自然资源的本体形

态。以基本属性、资源利用和表现形式作为视角，

对自然资源资产所应具备的概念特征进行阐释，既

有别于自然资源这一上位概念，亦能为构建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奠定概念基础。 

1.  基本属性：具有财产性价值

以“资产”一词作为后缀，表明自然资源资产

具有财产性价值。作为自然之物，自然资源种类丰

富。无论采用何种判定标准，均在一定程度上承认

具有财产价值或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可转换为自

然资源资产。之所以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属

性是具有财产性价值而非经济性价值，源于财产可

进行实体支配并通过物质交换方式产生经济效

益。分析自然资源资产权属关系不难发现：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核心思路是解决自然资源资产

归谁所有、由谁使用以及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等问

题。因具有典型民事法律关系特征，将其纳入财产

法秩序进行规制更为妥当。且某一自然之物具有

经济价值并不必然能转换为自然资源资产，其是否

具有经济价值的判断受人为因素影响。例如，太阳

通过光照产生能量，人类通过半导体材料收集太阳

光照产生的热辐射能作为可再生能源使用。太阳

能用于发电时可满足人类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太阳光照或许是自然资源，

却不一定是自然资源资产。同时，由于“实物型”

的自然资源资产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自然资源产品

或自然资源商品存在部分重合，有学者试图根据

“劳动价值论”的扩展解释，认为人类劳动为原本

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劳动价值作为价值源泉，

经人类劳动获取的自然资源即为自然资源资产，自

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取决于人类的劳动价值 [4]。例

如：通说认为，一瓶矿泉水的售价主要取决于工人

将水装入矿泉水瓶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动成本以及

矿泉水瓶的制造成本，其明显忽略了水资源本身所

具备的价值，这种以相对廉价的劳动成本覆盖自然

资源资产所具备的财产性价值，明显有悖于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制度初衷。因此，从概念内涵上

承认自然资源本身具有财产性价值，自然资源是否

附载人类劳动不影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计算，对

持续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益”具有重大意义。 

2.  资源利用：能被人类控制利用并产生综合效益

自然资源资产在资源利用层面所体现出的综

合性特征，是限定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围的基

本前提。法律上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一切能

为人类所利用，且没有成为产品，属于国家或集体

所有的天然形成或生成之物[5]。长久以来，对自然

资源资产的概念解释多倾向于自然资源资产是自

然界中一切能为人类所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自

然资源。尽管自然资源资产在理论层面的概念范

围小于自然资源，但并不代表具备“可资产化”特

征的自然资源转为自然资源资产后，只产生经济效

益。此种理论逻辑明显存在疏漏之处。具言之，通

说认为自然资源本身具有自然属性、资源属性和经

济属性[6]。相对而言，可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的自

然资源所具备的经济属性较之其他属性更强，但不

意味着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后，其自然属

性归于泯灭。即自然资源的不同属性在其转化为

自然资源资产后，应映射自然资源资产的不同功能

定位。以自然属性为例，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既表

明自然资源有限，应在合理限度内使用自然资源资

产，亦决定了自然资源资产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

征。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何有相当数量的自然资源被

限制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并非因其不具有产生经

济效益的基本属性，而是出于保护公益之目的，对

此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严格限制。对自

然属性更强的自然资源，尽管可基于其空间性与不

可分性将其统一确权登记为自然资源资产，但总体

上以维持自然资源的本然状态为宜。由此推论，自

然资源资产被人类控制利用所产生的是综合效益，

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 

3.  表现形式：具有稀缺性的“物”

自然资源资产外在表现为具有稀缺性的“物”，

使其具备产权交易基础。一般情形下，基于“兼具

实用性与稀缺性的自然资源才具有市场价值” [7]

的通说观点，自然资源资产的交换价值首先需通过

实物载体展现。例如，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具有一

定需求，但美好生态环境过于抽象，无法具象化为

可交换的实体物，因此无法转化为可流转交易的自

然资源资产。此外，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

源于对产权结构的经典阐释。因“物”具有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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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需求，供需关系的产生是构成产权制度运行

的基本要件。同时，自然资源过度丰饶的社会不需

要“所有权”，但自然资源稀缺的社会却必须借助

物权制度的“庇护”和外部监管才能建立稳定的开

发和利用秩序 [8]35-41。即自然资源有限，自然资源

资产表现为具有稀缺性的“物”，此“物”既可是通

常情形下的实物，亦可为通过法律拟制的“物”（如

非实物型的自然资源资产），进而借助物权制度为

有限的自然资源设立“定限物权”，借此实现在非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主体情形下，对自然资源资产

的合理开发利用与资源优化配置。 

（ 二 ）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逻辑展开

自然资源改革的立法需求已经从以政府行政

权为驱动的资源管理型制度，跃至所有权维度的资

产化制度转型阶段 [9]。中国自然资源资产实现有

偿使用的难题已非自然资源未实现统一确权登记，

产权归属混乱。事实上，自 2019年起，中国全面推

行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已基本实现自然

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明晰。本质上，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实现自然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的制度目标应聚焦以下两个问题：其

一，如何破除自然资源资产是事实层面“公法物

权”的尴尬局面，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源资

产”；其二，以何种制度逻辑阐释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的具体过程以契合制度设计初衷。 

1.  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资产的转化逻辑

自然资源以何种方式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是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运行的逻辑起点。从

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自然资源资

产，区别在于在使用“自然资源资产”一词时，由于

产权法律关系的介入，自然资源由原本的“无主之

物”转换为“有主之物”，拟制设定了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关系。同时，鉴于自然资源的复合属性，仅依

靠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使用者对自身行为

的自我控制，均无法达致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理想

状态 [10]。因而，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资产的转化

过程，实质上是利用产权制度达致自然资源所有者

与自然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状态，进一步实

现自然资源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的衍生功能。

是故，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资产转化应遵循以

下逻辑：首先，因循产权结构，判断该类自然资源是

否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且获

取该类自然资源的成本原则上应远低于投入该类

自然资源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所产生的收益，若收益

无法覆盖成本，则证明该类自然资源并不具备成为

资产的基本价值，亦无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之必

要。在此判定项下，对将某一生态空间作为登记单

元纳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情形亦可作出明

显区分。

其次，资源利用应当具有合理性，即某类自然

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后，因权属剥离能促进该

类自然资源以适当方式投入使用且不超过合理限

度。这源于以往对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在一定程

度上对有限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尽管

任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行为均会对自然

资源的本体形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出于公益

保护之目的，应优先考虑将本体形态可通过人工恢

复方式进行重要补充的自然资源纳入有偿使用的

自然资源资产范围。例如，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主要

集中在通过砍伐具备一定经济价值的林木实现，但

森林资源的再生可以通过砍伐经济林木后，补种一

定数量的树苗予以弥补。

最后，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资产的转化应当坚

持“资源公有，收益共享”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家通过占有自然资源

而直接获取其中的利益，而应首先理解为国家必须

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使用负责

任的规制手段，包括以建立国家所有权防止垄断为

核心的措施，以确保社会成员持续性共享自然资源[11]。

一方面，自然资源属全民所有，国家代理全体公民

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公民对自然资源

资产所享有的合法权利不因《宪法》第 9条规定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且国家统一确权登记为自然资源

资产的所有权人而自然泯灭。另一方面，自然资源

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后，因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物权编对《宪法》第

9条的转介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人对自然资源资

产享有的是物权制度上的完整权利，即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国家作为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人，控制并支配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其将

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剥离让渡给自然资源资产使

用者，兼行了对自然资源资产使用与处分的权利，

而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权，易因自然资源税费制度

的存在而被忽略，出让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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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并非“部门私产”或“国家公产”，其应由自

然资源资产的真正所有者—全体公民进行收益

共享。 

2.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规范阐释

回溯历史，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历经国家直

接行使、自然资源使用权无偿使用和自然资源使用

权有偿使用三个主要阶段[12]31-33，整体上契合时代

发展之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然资源领域

实行的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收取自然资源

税费的方式将国有自然资源通过行政特许和行政

许可方式配置给有资源需求的主体使用，但乱象频

发。在实践中，因获取自然资源使用权而支付的资

源税费标准偏低，“低买贱卖”现象盛行，资源利用

粗放、资源浪费与资源破坏现象更是屡禁不止。究

其本质，系对“资源有价，使用有偿”和“资源有限，

使用有序”的错误解读。

其一，“资源有价”是源于自然资源作为生产

要素，可产出一定经济效益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但

自然资源定价并无统一标准，因而在实践中，赋予

了代国家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利的地方政

府一定自由裁量权，为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贱

卖自然资源以获取短期效益的现象十分常见。其

二，从国家层面而言，以资源税费标准代替自然资

源价格的做法并不可取。自然资源税费标准偏低

根源于国家兼备行政管理主体与自然资源所有者

双重身份所引发的权力（利）运行逻辑混乱。同时，

由自然资源税费标准偏低进行延展分析，自然资源

税费是指自然资源使用前所收取的税金或使用费，

标准偏低的原因在于在本阶段无法估量自然资源

投入使用后，具体能产出多少经济效益，类“成本

费”收取，无法覆盖因自然资源开发使用造成的第

三人合理损失或资源破坏的生态修复成本等，自然

资源税费标准与自然资源投入生产所产生的经济

效益之间差距较大，进而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粗

放、效率低下。而“资源有限，使用有序”并不代表

国家或政府行使自然资源所有者权利时，仅通过单

一的行政管理便可确保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井然有

序。相反，自然资源领域的行政权力滥用是造成自

然资源过度使用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对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合

理阐释应为：第一，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对价以适

用市场机制为基础，且自然资源资产的价格原则上

应与获取、处分、增益自然资源资产的成本基本相

当。第二，国家或政府行使的行政权力边界不应突

破自然资源资产物权管理边界之限制。即国家或

政府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中，应行使法

定的行政管理权，而非物权管理权，二者不可混同

行使。 

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法治化的

现实考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经历了三个典型阶段后，才迈入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的新阶段。以 2016年国务院发布

的《指导意见》作为分界线，改革实践中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进并不顺利，根源在于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的初始架构存在的诸多制度

缺陷并未得到圆满补正，进而引发了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核算标准体系混乱、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

围模糊、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方式粗放以及自然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失范等实践问题。剖析自

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的现实难题与制度困境，

将为推动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法治化奠定

现实基础。 

（ 一 ）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实践检视

自《指导意见》发布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制度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一是在新

修订的自然资源单行法中增加了关于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的相关规定。例如，2019年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的不动产登记、流转和纠纷解决进行了明确规定，

确保了土地资源的有偿和高效利用。二是实现了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稳中有增”。根据国务院 2023年

11月印发的《关于 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截至 2022年末，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

52 360.5万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 1 818.6万公

顷、国有耕地 1 957.5万公顷、国有园地 239.3万公

顷、国有林地 11 261.0万公顷、国有草地 19 740.5

万公顷、国有湿地 2 175.3万公顷。2022年，全国水

资源总量为 27 088.1亿立方米②。相较于 2021年，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增长较为明显。但笔者通过梳

理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情况发现，仍存在以下实

践问题亟待解决。 

1.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标准体系混乱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标准体系混乱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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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买贱卖”的主要原因。具体而

言，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逻辑起点是自然资源

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而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则

是如何合理评估自然资源资产价格，为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应当支付的“偿”提供重要参考。传统

理论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凝结人

类劳动或源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供求关系③。然

而，自然资源资产不仅具有满足人类生产发展所需

的经济价值，同时由于不同自然资源资产相互作

用，还具有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功

能。从价值顺位层面看，生态价值层次更高，但当

前自然资源资产价格核算体系并未较好地体现自

然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

从整体上来看，自然资源资产价格核算体系趋

于混乱。一是自然资源资产具有复合价值，自然资

源资产价格核算借助价值评估理论与评估手段将

自然资源资产的内在价值实现外在表征，受制于不

成熟的市场价格机制，自然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与

社会价值无法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被

评估定价 [13]。因此，在实践中，仅有权利清晰、市

场成熟且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自然资源资产

可通过商品价格评估的方式进行价值核算。二是

因自然资源资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异质性特征，由

此造成具有空间结构特征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关

系模糊、市场不成熟，无法通过传统的价值核算方

法进行评估，同时此类自然资源资产在进行价值核

算时主要侧重于对其生态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核

算范围相对模糊。三是通常情况下，自然资源资产

价格核算以自然资源所蕴藏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

值作为主要核算标准。以经济价值作为价值核算

主标准，可较好地体现自然资源作为资源要素或生

产要素的商品价值，但易导致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

利用。以生态价值作为价值核算主标准，基于生态

系统的复杂性，鲜少有主体可负担自然资源资产的

使用对价。在实践中，有地方政府以自然资源资产

产品的价格作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标准，或将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细化为多个价值指标

等，这也意味着实践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资

产价格核算标准，从而影响自然资源资产实现有偿

使用。 

2.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围模糊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围模糊是引发公权

力越位、错位的重要诱因。按照《指导意见》所规

定的基本原则，坚持保护和发展相统一，区分自然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围。在实践中，由于自然资源

与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混同，自然资源使用权可通

过行政许可和行政特许方式取得，同时较为丰沛的

自然资源导致自然资源领域的“权力寻租”现象严

重，行政管理权的异化为少数人通过“无偿配置”

或“贱卖”方式攫取巨额利益提供了便利，由此导

致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范围被无限扩大，将部分

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纳入有偿使用范围。按照法

律规定，自然资源资产分为法定和法定以外两种，

《宪法》第 9条所规定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是法定自然资源资

产，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的自然资源资产视为例

外。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除对法定范围内的自然资

源资产进行公有垄断，也对法定范围以外的自然资

源资产作扩大解释，将一切已知或未知的自然资源

资产均控制在政府手中，使得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

配置困难重重。例如，对特定自然生态空间（如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应严格保

护，限制开发利用。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角色的

越位，不少矿产企业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并行使以探

矿权、采矿权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对国家公

园及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3.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方式粗放

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方式粗放导致实践中自然

资源资产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具言之，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方式粗放主要表现在取得方式与使用

方式两个方面。其一，按照法律规定，自然资源使

用权的取得方式分为法律授权、许可或承包经营、

转让和开发利用四种。实践中，取得自然资源使用

权的方式主要包括行政特许与行政许可、承包经

营、转让以及开发利用等，但问题亦十分明显。例

如，虽然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采矿权、取水权、探

矿权的有偿取得，但始终未建立起类土地使用权出

让的“一级交易市场”，同时，尽管法律明确规定矿

业权等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可流转或限制流转，但实

践中仍出现了以承包、租赁、矿业公司股权转让等

方式对矿业权进行非法流转[1]53。其二，自然资源

资产使用方式相对粗放，违背合理利用原则。长久

以来，为快速发展经济，绝大多数自然资源资产以

行政配置的方式无偿划拨给国有垄断企业，资源型

国有企业从中获益颇丰，由此产生了一个困境：因

获取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所付出的代价极低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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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零，资源型国有企业利用自然资源资产的方式

相对粗放，对能提升自然资源资产利用效率的新技

术钻研不足，一定程度上既造就了资源型国有企业

的垄断性地位，也导致自然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同

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尽管规定自然资源资产国

家所有，但本质上，国家作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人的物权支配行为与其通过自然资源税费制度所

获得的收益并不匹配，导致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的现实绩效并不理想。 

4.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失范

在实践中，申请使用自然资源资产的主体信息

不公开、自然资源资产配置与使用过程缺乏动态监

管、公众参与的缺失，导致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过程失范。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的理想状

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动态过

程。即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中，提倡激发

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性，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自然

资源资产领域的无端扩张。具体而言，以行政划拨

方式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配置，对自然资源资产使

用主体的资格审查并不严格，导致取得自然资源资

产使用权的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对取

得的自然资源资产过度开发利用。在正常情况下，

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应对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过程进行行政监督，但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

机制的缺陷，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自然资源资产

支配者，兼具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例如，国有土地

出让的收益仅有 30%上缴中央财政，而 70%由地

方政府获得 [14]。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

度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过程中获取巨额利益，通过

地方立法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增添烦琐

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资源资产

使用权的合法与有序行使制造了难题。 

（ 二 ）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制度困境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由制度改革转向制度

创新，审视其面临的制度困境并剖析其内在原因，

是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的必要步骤。 

1.  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概念不明

自然资源资产作为法律概念既无上位法依循，

亦未达成实践共识。长久以来，对“自然资源”与

“自然资源资产”如何在法律概念上做到泾渭分

明，颇有争论。有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就是自然资源

资产，二者无法从本质上进行区分 [15]。或以自然

资源是否进入财产法秩序作为区分标准，能进入财

产法秩序进行规范的是自然资源资产[16]。抑或以

具备“资产化”特征作为判定某类自然资源是否可

转换为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依据[17]。学界的概念

分歧为行政权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异化扩张提供了

一定的正当性基础，尤其是仅以《宪法》第 9条作为

国家行政管理和物权支配自然资源资产的合法性

支撑，明显经不起推敲。目前，对自然资源资产法

律概念的讨论中，“国有经营性资产说”认为自然

资源作为国有资产，可按一般国有经营性资产进行

管理[12]31-33，但因其具有公益性特征，需进行用途管

制。或是借用经济学上的“资产概念”，将自然资

源与自然资源资产混同，认为二者仅是在概念名称

上的差异。

总体而言，上述讨论均相对片面，存在认知误

区。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资源资产法律概念产生分

歧的原因在于：首先，僵化地将《宪法》第 9条所明

确规定的矿产、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视为可转

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但此类法定的自然资源在一定

程度上既具有不可分性，同时由于符合对绝大多数

公民进行公益保护的特征，在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源

资产转化过程中被严格限制，并不十分符合经营性

自然资源资产的特征；其次，采用何种立法语言将

自然资源资产的复合属性与外在特征在法律层面

清楚表达，目前仍无较好的解决之道，争议颇多；最

后，长久以来，中国在实践中将自然资源与自然资

源资产混同的做法，使得二者在概念上存在交叉地

带，进而导致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概念界定困难。 

2.  公权管制与私益保障产生冲突

公权管制与私益保障产生冲突在制度层面表

现为自然资源权力（利）运行逻辑混乱。具言之，中

国自然资源法律体系以及自然资源权利配置应当

以《宪法》中的权利规范为基础进行更新，在宪法精

神与规范的指引下寻求宪法权威与框架下的环境

法律体系与规范结构改变，审视现有自然资源权利

的法律设置，形成生态系统整体观下的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的法律规制系统[18]。传统物权体

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造财富的物权归属和

流转问题，而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利用权利这一制度工具描述和规范将自然

财富变为人造财富的过程 [19]165-177。同时，对自然

资源的使用是指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或其他

需求，从自然资源中获利的行为，分为本能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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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使用。这也意味着由于国家兼具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在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过程中易出现国家作为公权管制主体与通

过合法方式取得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主体之间的

权利冲突。具言之，由于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保障绝大多数公民能享受到美好的

生态环境，国家有必要对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用

途进行管制，理想的状态是国家对自然资源资产进

行用途管制，使之能持续地保有自然资源资产、实

现自然资源资产增益增值，获得自然资源资产使用

权的主体能通过对自然资源资产的一系列处分行

为而获取相应收益。而在现实中，行使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的地方政府鉴于各种因素考虑，贱卖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然资源资产

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3.  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地方政府将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的全盘“国有

化”表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市场化收益分配

机制存在缺陷。以矿产为例，由国有企业开发、利

用和有偿出让的矿产，因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所带来

的收益由国有企业基于开发利用行为获得，而矿产

资源所在地的普通民众既无法共享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之收益，亦要被动承受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

生态破坏之恶果 [20]24。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在

某种意义上是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服务的，

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的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势在必

行。申言之，按照经典的产权制度设计，自然资源

资产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自然资源资产

使用权分离的方式，对自然资源资产所蕴含的经济

价值以适度化手段进行实现，其中涉及中国的自然

资源权利配置及自然资源权利行使的基本逻辑，即

委托代理制。中国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由

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代理人来行使具体

的权利。在此过程中，政府对自然资源资产所享有

权利和已承担义务之间是不完全对等的，权力的失

衡与滥用也直接印证了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

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的缺失。例如，现行的《水资

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地方政府可支配近

九成的水资源使用费，剩余才上交中央财政。 

4.  资源使用的程序性规则不完备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规则不完备

是导致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实践乱象的直接原

因。具体而言，程序性规则是抑制行政权扩张与规

范私权利行使的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准入条件、使用方式和具体程序

均发生变化。在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逐步

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自然资源资产价格评估、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以及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信

息公开等具体制度落地时，都缺少不了程序性规则

发挥作用。然而，由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仍处于试点阶段，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

规则并不完备：一是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申请

主体信息未被公开，自然资源领域的“权力寻租”

问题无法根除，这也导致一些资源利用较为粗放的

企业，因未严格履行申请程序而获得大量自然资源

资产；二是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缺乏监管机

制，在传统自然资源有偿使用过程中，由于行政权

力配置比重较大，不利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

具体推进；三是缺乏对资源破坏的公众监督，尤其

是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主体对自然资源资产的

利用方式不合理所带来的资源破坏，仅依靠公权力

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四、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法治化的

具体路径

法律规制是解决资源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制度已具备政策契机与前置条件，法治化

构建势在必行。总体上，从法治维度建构自然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应以“私法自治”与“公权管

制”为中心，采用公私法接轨的方式对横向财产关

系与纵向行政关系进行有序调整。释言之，公私法

接轨的技术性问题，是指“前置”于民法的行政管

制规定和以民事关系为“基础”的行政管制规定，

如何与民法衔接的问题 [21]。与此同时，因自然资

源资产之上附载着多种权利，呈现出不同的权利形

态，对自然资源资产权利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20]8。

鉴于此，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宜有机联

结起基础概念、范围厘定、权益保障和程序规则四

个具体方面，以此作为基本制度架构。概言之，实

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首先，应掌握自然资源

资产“公私法交融”的基本特征，合理界定自然资

源资产的法律概念，以此为基础，明晰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的范围，对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和经营

性自然资源资产作使用限度的规定；其次，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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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然资源资产权属的双阶构造，规范自然资源

资产权利配置和统一价值核算标准体系，鼓励自然

资源资产使用者通过革新自然资源资产的利用方

式以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再次，应建立自然资

源资产收益共享机制，保障各主体合法权益有序实

现；最后，应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

规则，进而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走向规

范化、精细化。 

（ 一 ） “公私法交融”的自然资源资产法律概念

基于上文对自然资源资产概念内涵的阐释，法

律上的自然资源资产是指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所控

制利用，且具备财产性价值与稀缺性特征，并经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后，产权归属清晰的天然之物

或生成之物；以自然生态空间作为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单元的，确权登记后该自然生态空间纳入自

然资源资产范围。具体而言，自然资源资产法律概

念具备典型的“公私法交融”特征。即《宪法》规定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与《民法典》存在对宪法规定

进行合理解释的转介条款。已有的“公权说”和

“私权说”均存在不完备之处，事实上并不存在公

法上“所有权”与私法上“所有权”的区别，仅基于

解释论的不同，认为《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是

《民法典》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母权基础。

因此，自然资源资产法律概念应蕴涵以下两

层逻辑：一是由于全民所有不宜成为特定个体权利

上的法律概念，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公共

信托理论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使用[22]。基于公

共信托理论的阐释，全体公民将自身对自然资源所

享有的权利委托给国家统一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所

享有的完整权利并不归于消灭，非因《宪法》规定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则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便具

有公法性质。梳理中国已有自然资源立法，不难发

现，其法律性质多定义为具有公法属性的自然资

源管理法，使得自然资源利用的物权化缺少法律支

撑 [19]165-177。实际上，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控制

是国家履行保护公共利益之宪法义务的外在表现，

不可强行解释为国家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

具体表现。以此延伸，自然资源资产因其公益性特

征而被国家严格控制与保护，为实现全民利用或公

共利益之目的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统一开发利用

具备合理化条件，应予以准许。除此之外，对自然

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原则上应遵循市场化规律，以

提升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水平。二是“资产”

一词作为后缀，表明自然资源资产应纳入财产法秩

序进行规制。资产属于财产，但财产不一定是资

产，只有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

的财产才能成为资产[23]。即由自然资源向自然资

源资产转化，具有层次性。首先，判断自然资源是

否具有财产性价值；其次，判断其是否能被人类控

制利用并持续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

最后，从表现形式判断转换为自然资源资产后，是

否为具有稀缺性的“物”，以适应市场化交易之需

要。申言之，自然资源产权运行过程中可以具体划

分为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经济实现、使用权的分配、

经营权的运作、国家公共产权的管理四种具体形

态 [24]。也即《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在一

定程度上是基于国家享有对公共产权的管理权，并

非完全意义上的可支配物权。同时，《民法典》规定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转介条款，是将《宪法》规

定自然资源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纳入财产法秩序

进行物权规制的私法处理，二者并不冲突。按照

《指导意见》所提出的总体要求，以保护优先、合理

利用、维护权益和解决问题为导向，也意味着以

《宪法》作为前置规定体现保护优先原则，通过《民

法典》规定使自然资源资产可纳入财产法秩序以实

现自然资源资产的合理配置和解决主体权利义务

关系错置问题。 

（ 二 ） 明确允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产范围

允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划分取决

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具体类别。而以自然资源使用

权的二级分类作为区分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与经

营性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

具言之，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以自然资源空间利用

权为基底，其由政府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例如，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规定，对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地等自然生态空间，优先以独立登记

单元进行确权登记，将其登记为自然资源资产。以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空间是以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具有典

型的公益性特征，因而对此类自然资源资产仍以保

护为主，严格限制开发利用，以保持其原真状态，确

保自然资源资产不会贬值。而经营性自然资源资

产则以自然资源的资源产品权为建构基础，优先通

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提高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利

用效率。具备资源产品权特征的自然资源资产，在

外在表现形式和权属关系上表现相对独立，具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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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机制进行实物交易的基础。　

同时，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

全局性，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服务于生态文

明建设[25]。这预示着尽管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

源资产后，具备产权化特征，可顺利进入市场进行

交易，但其并不因适用市场机制而无利用程度之限

制。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应存在合理限度，以确

保自然资源资产的持续保值与长久增益。自然资

源资产是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依托生态

系统构成要素为物质载体的自然资源资产，以浓厚

的绿色底色显化生态价值的同时，不可涤除其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辐射[26]。

当前，在中国仍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问题背景

下，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合理限度受以下因素

影响：一是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性质。自然资源用

益由私益走向公私共益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需要

受到民法、物权法和行政法的共同调整 [27]。有学

者建议以“是否可在市场上进行财产权流通”为划

分标准，将中国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区分为“公益

性自然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不属

于其他主体所有且没有纳入公益性国有财产范围

之内的自然资源资产[12]31-33，即公益性自然资源资

产适用严格的用途管制规则，而经营性自然资源资

产则可适度扩大有偿使用的种类范围。释言之，公

益性自然资源资产因其保护需求更为突出，超过合

理用途的开发利用行为将严重损耗公益性自然资

源资产，对承载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生态环境造

成不可逆的损害，因而需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而

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因其经济价值较高、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可创造

更高的经济效益，故可适度扩大经营性自然资源资

产的种类范围。

二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具体方式。对于具

备一定再生能力的自然资源，采取不影响其再生能

力的开发利用方式符合合理利用原则。在此情形

下，自然资源虽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但整体而言，

自然资源资产并未减少，反而实现了保值增益。

三是对自然资源资产上所附载的其他权利的

影响。申言之，若自然资源资产上同时附载着其他

自然资源资产或自然资源权利，对该自然资源资产

进行开发利用会导致附载权利的行使，则对该自然

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便超过了合理限度。以水流

为例，水流是国家统一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资产，

但对水流的开发利用会导致诸多附载其上的自然

资源被损害，如对水流取水权的滥用会导致水流断

流，进而导致部分水流中所承载的渔业资源枯竭和

河床附着土地资源的破坏，此时对水流的过度开发

利用造成了其他自然资源资产的损害，明显超过了

自然资源资产使用的合理限度。基于此，在统一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标准体系时，应以自然资源资

产法律概念的分类为基础，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

资产价值核算办法》，对允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

资产按照“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经营性自然资

源资产”的划分分别建立以生态价值核算为主和以

经济价值核算为主的价值核算体系，对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核算指标予以类型化。　　　　　　　 

（ 三 ） 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益共享机制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益共享机制的建立

关键在于为公民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的惠益共

享提供合法途径。中国民事立法一直所遵循的按

照所有权主体对自然资源物权制度进行分类调整

的“身份”型立法，将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性

消融于普通财产的财产属性和独占使用之中[8]35-41。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利益分配机制缺乏，导致

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通过自然资源税费制

度实现所有者权益，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人通过其

开发利用行为而获取一定经济利益，而作为自然资

源真正所有者的公民，在此过程中未获取与之身份

相匹配的收益。这也表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制度具备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能主动地发挥

其应具备的功能。在物权法中规定自然资源国家

所有权是有现实意义的，可通过民法解释在现实中

合理运用[28]。即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分配机制应

当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中有所体现。具

言之，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收益分配机制是平

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自然资源资产使

用者和公民作为法律规定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分

享者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如何通过

权利设置、转移等方式理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

关系的顺位，构建收支平衡、收益清晰的自然资源

资产收益分配机制不可回避。本质上，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权与民法物权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制度的

设计初衷是维护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

有制，更多地体现国家管理自然资源的权力，而《民

法典》中物权制度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为自然资源

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之间搭建了合法权利通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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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和理顺不同主体间的

顺位关系。也即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至少

涵摄三个主体：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使用者与全体

公民。平衡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应重点考虑公民

如何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中实现惠益共

享。由于实践中地方政府代理国家行使自然资源

所有者的权利，且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所产生的

资源收益绝大部分被地方政府获得，因而可考虑由

地方政府按比例支出一定份额的自然资源费，用于

提供全民惠益共享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将其

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方面。　 

（ 四 ）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规则

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规则

是确保自然资源资产有序实现有偿使用的保障。

在法律层面上，自然资源资产属于全民所有，但自

然资源资产并非“大锅饭”，应适用结构严密、公开

透明的程序性规则规范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

全过程。规范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全过程，应

重点关注以下因素：一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的

属性特征决定了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需具

备公众参与程序。公众参与是全体民意的合法表

达，是体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利用制度科学性与民

主性的重要渠道。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

中，尤其是对资源破坏的公众监督，是公众参与在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中的重要体现。二是

出于对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行为的合理控制目

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需包含环境影响评

价程序，合理评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具体行

为（开采、利用等）对自然资源资产所依附的生态

环境、具有相互影响的其他自然资源资产的环境影

响，对于环境影响评价不达标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行为进行取消或严格限制。三是对自然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所涉及的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进行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过程涉及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监管权人等多重身

份，为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克服市场机制的逐利

性，应对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所涉及的主体身份

进行精准定位。

基于上述分析，对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

序性规则设计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信息公开机制，对自然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全过程中的关键信息进行公开，尤其

是拟申请使用自然资源资产的市场主体，其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登记情况应被强制公开，将是否通过科

技创新方式保护自然资源和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

率作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重要指标，并对企业环

境信用不佳的市场主体实施严格审批和用途管制；

二是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监管过程中，建立政

府、第三方机构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监管机制，

通过多元共治手段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

有效监管；三是激发公众对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行为所引致的资源破坏行为进行公众监督的积极

性，对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资产

的行为进行广泛约束。 

五、结语

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法治化是建立健

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制度的

重要方面。未来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或自然资源资

产法时，应重点厘清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概念，将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基本准则融入法律，在对

应章节展开具体的规则设计，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社

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9条第 1款：“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46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

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

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 247条：“矿藏、水

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 250条：“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

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

除外”。

②   由于国务院尚未发布《关于 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因此笔者所引为 2022年的报告数据。

③   劳动价值论认为，没有凝结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资产并不具备价

值，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稀缺性逐渐体现，资源

浪费与环境恶化问题随之显现，自然资源资产无价值论的观点逐

渐为人们所摒弃。供求价值理论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源于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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